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Ｖ

酒店

２７

层

３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 主持人：陈小海董事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１３

】人，代表股份 【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８９２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９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６７

】人，代表股份【

７０

，

６７４

，

４６１

】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２８％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６３

，

９７６

，

４３１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９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９９

，

６３３

，

８３０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４５．１０％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６

，

８０３

，

５３９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３０．８７％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２

，

８３０

，

２９１

】股，占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６１．７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７６３

】人，代

表股份【

３５

，

０１７

，

０６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８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共【

７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３

，

８７０

，

９２２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８．４１％

】；

Ｂ

股股东共【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４６

，

１４０

】股，占

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

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

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

Ａ

股

７０

，

６５７

，

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１６

，

５００ ０．０２％ － ０．００％

Ｂ

股

６３

，

９７６

，

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总体

１３４

，

６３４

，

３９２ ９９．９９％ １６

，

５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李佳霖、刘春城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３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４

，

３４９ ４

，

５８６ ２７

，

６７０ ２８

，

６５５ ４

，

２３０ ４

，

５６９ ２６

，

９０２ ２９

，

９９１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６

，

４１２ ５

，

３９８ ３５

，

７２３ ３４

，

８３７ ５

，

７６９ ５

，

２６５ ３５

，

１２６ ３８

，

２６１

ＪＭＣ

品 牌 皮 卡 及

ＳＵＶ

５

，

１６４ ５

，

１５８ ４０

，

７７９ ３５

，

０８９ ５

，

０９４ ５

，

４１５ ４０

，

５８６ ３７

，

０５２

合计

１５

，

９２５ １５

，

１４２ １０４

，

１７２ ９８

，

５８１ １５

，

０９３ １５

，

２４９ １０２

，

６１４ １０５

，

３０４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39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以书面或传真

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

出席

15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通讯表决，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贷款人民币不超过

2

亿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向银行贷款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两年，贷款

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其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不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贷款不超过

0.6

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８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奖励基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成交价格在

２０．８８

元至

２１．１０

元之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购买股份数量 截至公告日累计持有数量

１

李国璋 董事长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５９

２

舒 龙 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３

孙卫东 副董事长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

易行国 董事

５０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５

熊 涛 常务副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６

万义成 监事会主席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７

胡坤裔 副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８

王相森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９

袁 兵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０

杨铁军 副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１

王 杰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

倪小山 总工程师

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３

李永刚 总工程师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并提醒上述公司董事、 高管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奖励基金实施

计划的有关规定买卖本公司股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张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9,392,4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20%

）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将其所持本公司股票

1325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9%

） 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用于张杰先生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的履约担保（具体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0

年

12

月

23

日《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2010-067

）。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接张杰先生通知，因合同事项已履行完毕，张杰先生原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票

132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79%)

已于

2012

年

7

月

2

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2

年

7

月

2

日解除上述质押后，张杰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 %

。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12-37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

13:30

2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3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张伟明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 代表

股份

231,199,1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1,199,1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张杨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6

届董事会

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第三大股东

－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科”）发来的《关于减持唐人神股份的告知函》（湘创投函［

２０１２

］

２

号），根据

函件内容，湖南高科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的方

式分别在二级市场减持了公司部分流通股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根据公告内容，解除限售前，公司股份总额为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其中，湖南高科共计持有公司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１４．０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披露了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根据公告内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相应变更为

２７

，

６００

万

股。

二、湖南高科减持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减持数额 总股本 占总股本比例

湖南

高科

集中

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５４

，

３９０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

４５１

，

３００ ２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２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额 占总股本比例

１

持股数额 占总股本比例

２

湖南

高科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１４．０４％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１２．９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１４．０４％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１２．９７％

注

：

１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

指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

；

２

、

占总股本比例

２

：：

指总股本

２７

，

６００

万股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湖南高科上述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１．０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市后，湖南高科仍持有公司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２７

，

６００

万股）的比例为

１２．９７％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为公司第三大股

东。

２

、湖南高科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并遵守了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唐人神股份的告知函》（湘创投函［

２０１２

］

２

号）。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０５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阳光铝”，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前身为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阳之光”，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

一、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东阳光铝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要为： 公司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４３８６１０７

股；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非流通股股东可获得的

转增股份，使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的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

权的对价。

实施的时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除权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复牌及新增可流通股票上市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追加对价的实施情况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东阳光铝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１

、除履行法定承诺外，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铝业”特别承诺：

（

１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出售；

（

２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至第四十八个月内，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方可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东阳光铝前

３

年经审计的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阳之光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４２

号“关于核准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２

号“关于同意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告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

批复”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了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以资产认

购股份

２．５９

亿股的股权登记事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５

名机构投资者完成

发行

０．２８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完毕后，深圳东阳光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６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增至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

阳之光铝业作为深圳东阳光的一致行动人承诺：自阳之光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其拥有阳之光

的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除履行法定承诺外，深圳市事必安投资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第二年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５％

，第三年累

积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

。

三、东阳光铝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

１

）是否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是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预案》：以

２００７

年末的总股本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共转增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该转增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成。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８２７

，

４６６

，

７８８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５

，

２０７

，

７６４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２

，

２５９

，

０２４

股。

（

２

）是否发生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是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４２

号“关于核准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通知”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２

号“关于同意深圳市

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告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了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以资产认购股

份

２．５９

亿股的股权登记事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５

名机构投资者完成发行

０．２８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完毕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总

股本由

１２６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增至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

１

）是否发生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是

股改结束后，公司原控股股东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１２６

，

６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５．３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２．８７

亿股后， 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１２６

，

６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７６％

；深圳东阳光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６０％

（

２

）是否发生因股权拍卖、转让、偿还代付对价、其他非交易过户等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是

公司股东阳之光铝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与深圳市乳安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办理完股份过户手续，股份转让后，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

，

６２６

，

６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２％

。

注

１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 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２％

；深圳东阳光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２．６０％

。

注

２

： 深圳市乳安投资有限公司受让阳之光铝业部分股权并承诺遵守阳之光铝业做出的限制流通承

诺，该部分股份可以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市流通。

四、东阳光铝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特字第

０４０００４

号《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东阳光铝

２０１１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未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基于东阳光铝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阳之光铝业承诺同意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东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未来若有因本次解禁引起的法律问题，由阳之光铝业承担。 东阳光铝董事会提出

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东阳光铝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６０５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股票帐户卡号 持股数量

（

股

）

股东名称

Ｂ８８００５５９７８ ２４２０００

成都蓉光企业有限公司

Ｂ８８０５５９９５６ １２１０００

四川恒盛兴贸易有限公司

Ｂ８８００５５７５８ １２１０００

成都市锦华城市建设咨询开发服务部

Ｂ８８２５７２７１４ ２４２００

四川川大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Ａ５９０２５２９０１ ４８４００

陈康夫

Ａ３５５４６３３８２ ４８４００

王有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基于对于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尚未与东阳光铝取

得联系，以及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尚需东阳光铝确认，致使公司分批安排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 阳之光铝业承诺，同意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未来若有因本次

解禁引起的法律问题，由阳之光铝业承担。东阳光铝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安排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第九批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５

、说明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十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月；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１

，

１７１

，

１２０

股；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３

，

２１２

，

０５０

股；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

，

４５１

，

５００

股；

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

，

０２１

，

８２５

股；

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７

，

７９４

，

０１０

股；

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４

，

８４６

，

０５０

股；

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５

，

１４１

，

１０２

股。

公司第八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八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６９５

，

４００

股

公司第九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公司第九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５

，

４５９

，

５２０

股

东阳光铝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的有关规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

股份

５

，

４５９

，

５２０ －６０５

，

０００ ４

，

８５４

，

５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５

，

４５９

，

５２０ －６０５

，

０００ ４

，

８５４

，

５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８２２

，

００７

，

２６８ ６０５

，

０００ ８２２

，

６１２

，

２６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８２２

，

００７

，

２６８ ６０５

，

０００ ８２２

，

６１２

，

２６８

股份总额

８２７

，

４６６

，

７８８ ０ ８２７

，

４６６

，

７８８

八、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酒鬼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为：王新国先生、赵公微先生、夏心国先生、郑应南先生、熊福先生、王俊先生、郭

国庆先生（独立董事）、付磊先生（独立董事）、张贵华先生（独立董事）。 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时关联董事王新国、赵公微、郑应南、夏心国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查后认为：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详见公司董事会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

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处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处置、核销的资产主要为五年以上历年积存的废旧包装

物和旧包装老产品，处置后总体上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库存结构，对公司长期发展有积极作用，此次

资产处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资产处置是为了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处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此次指定

的资产进行处置。

详见公司董事会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关于处置资产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董事会刊载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酒鬼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８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会议形成决议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处置资产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处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此次指定的资产进行处

置。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酒鬼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处置资产的主要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的原则，将对以前年度

遗留下来的原值为

８５５．６９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８２９．３０

万元）的废旧包装物予以报废销毁，将对以前年度

遗留下来的原值为

１

，

２６７．００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１

，

０６２．０５

万元）的成品酒予以报废并回收酒水。

１

、对原值为

８５５．６９

万元包装物，将全部报废销毁。 具体如下：

处置资产 原值 已提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包装物

８５５．６９ ８２９．３０ ２６．３９

核销的主要原因

此次被核销的包装物主要为五年前遗留下来的废旧包装物

，

由于公司近年大力优化产品结

构

、

加快产品升级换代

、

改进产品包装

，

原有包装标识

、

包装物已不能再用

。

２

、对原值为

１

，

２６７．００

万元的成品酒进行酒水回收，预计酒水回收价值为

２１４．７０

万元。

处置资产 原值 已提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回收残值

成品酒

１

，

２６７．００ １

，

０６２．０５ ２０４．９５ ２１４．７０

处置的主要原因

此次被处置的主要为五年前遗留下来的老产品

，

由于公司近年大力优化产品结构

、

加快产品升级换

代

、

改进产品包装

，

原有包装标识

、

包装物已不能再用

，

旧包装及载有旧包装标识的老产品必须进行包

装改装和酒水回收

，

不能进行上市

。

二、处置资产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核销、处置的资产主要为五年以上历年积存的废旧包装物和旧包装老产品，此次核销、处置的资产

大部分已计提减值准备。 主要原因为公司近年大力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改进产品包装，原有

包装标识、包装物已不能再用，废旧包装及载有旧包装标识的老产品必须进行包装改装和酒水回收，不能进

行上市销售。 此次资产处置预计减少公司当期利润

２９２．２４

万元（考虑处置资产的相关税费后），但从总体上

看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库存结构，对公司长期发展有积极作用。

三、会计处理的方法、依据

公司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账务进行了处理。

四、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处置资产的议案已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本次处置、核销的资产主要为五年以上历年积存的废旧包装物和旧包装老产品，总体上有利于优化

公司资产结构和库存结构，对公司长期发展有积极作用，此次资产处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资产处置是为了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其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处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此次指定的资产进行处

置。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正酒鬼酒

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

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包括了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修正前）。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此项议案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详见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２

、因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总额预计有

较大增长，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王新国、赵公微、郑

应南、夏心国回避了表决。 因此，本公司作修正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营销市场稳步发展，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

易预计将发生较大增长，原（修正前）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６００

万元，现修正为

１１６００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１

、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处置资产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关联交易发

生总额

（

万元

）

关联交易发生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品

酒类

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

司

１５００ ９５３．１３ ０．８５％

２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修正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

万元

）

（

２０１２

年

）

修正前 本次修正后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品

酒类 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１６００

３

、需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交易

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的关

联董事

股东大会上需

回避表决的关

联股东

与上市公司

关联关系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

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王新国

、

赵公微

夏心国

、

郑应南

中皇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皇有限公司中方

股东控制人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４

、审议情况

关联交易 审议情况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

修正前 已经本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正后

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企业

名称

企业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

万元

）

经营范围

天津中 糖 华 丰 实

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 河东区 八经 路

２３

号

方达大厦

汪希刚

１４８９５

主营食糖

、

酒类

、

食品工业原料

、

进出口代

理

、

物流配送等业务

２

、主要关联方情况说明

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皇有限公司中方股东控制人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交易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极低。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酒鬼酒供销公司委托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关联交易的定

价遵循公平、合理、市场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

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关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或按照协议价而确定。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进一步降低销售成本、拓展营销市

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股东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包括（

１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酒鬼酒湖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２

）酒鬼酒供销有限

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修正前）、（

３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中糖

酒类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此项议案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次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

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修正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对关联事项将回避

表决。

２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查后认为：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修正后）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实际情况，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酒鬼酒供

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修正后）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酒鬼酒股份有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酒鬼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安排，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规性、合法性：

（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信息同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会议召开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９

时

３０

分。

５

、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吉首市振武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三会议室。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

号

议案

关联股东

是否需回避表决

１

公司

《

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是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加盖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四楼酒鬼酒运营中心。

（三）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四）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１８６０３０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８１８６００５

联 系 人：李文生、殷响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四楼酒鬼酒运营中心。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５

２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

关于修正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①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②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2-027

证券代码：

01766

（

H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末期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62

元

● A

股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周五）

●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9

日（周一）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3

日（周五）

一、利润分配方案批准情况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召开

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

2011

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3,803,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1

年

度末期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2,484,540,000

元。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A

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62

元。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的现金股息，由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

"

《通知》

"

）等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

0.162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

QFII

之外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

股税前人民币

0.18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A

股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周五）

除 息 日：

2012

年

7

月

9

日（周一）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3

日（周五）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2012

年

7

月

6

日

15

：

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三名

A

股股东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除上述三名股东以外的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六、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10-51862188

联系传真：

010-63984785

联系电邮：

csr@csrgc.com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